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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原料注册备案信息填报

增加“新原料唯一标识号”，在新原料首次提交注册/备案时由系

统自动生成，供后续关联产品同步申报时使用。

1.新原料注册备案信息填报页面增加“新原料唯一标识号”字段，

如下图 1 所示（注：“新原料唯一标识号”首次填报时默认为空且不

可编辑，在新原料首次提交注册/备案后由系统自动生成）。新原料唯

一标识号生成规则如下：

（1）格式：COS-R/F-YYMM-NNNNN

（2）COS：固定前缀

（3）1位字母 R/F，用于区分新原料为注册或备案

 R：表示“注册”

 F：表示“备案”

（4）YYMM：4位数字，表示新原料提交注册/备案日期（年月）

（5）NNNNN：5 位数字，表示新原料提交注册/备案的顺序号

（6）示例：

COS-R-2510-00001（2025 年 10 月提交注册的新原料，顺序号为

00001）

COS-F-2510-00001（2025 年 10 月提交备案的新原料，顺序号为

000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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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

2.在新原料申请表中，增加“新原料唯一标识号”字段，体现相

关信息，如下图 2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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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

3.同一新原料重新提交注册或备案时，可选择已有的唯一标识号。

具体操作为，在“该原料是否已存在唯一标识号”处选择“是”，并

选择相应的唯一标识号，如下图 3 所示。

图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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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产品注册申请表填报

当尚未取得注册证号/备案号的新原料与关联产品同步申报时，

通过“新原料唯一标识号”进行新原料与产品的关联、新原料授权申

请等操作。具体操作如下：

1.在产品的注册申报页面中，勾选“新原料与关联产品是否同步

申报”选项，如下图 4 所示。

图 4

2.勾选“新原料与关联产品是否同步申报”的选项后，将弹出下

拉选项，下拉内容为已获得的新原料唯一标识号，可进行单选或多选，

如下图 5 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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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

3.在产品注册申请表中，将对应体现相关信息，如下图 6 所示。

图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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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进行新原料授权时，通过“唯一标识号”获取新原料企业信

息，并向新原料企业发送新原料使用授权申请。

三、产品配方填报

1.在产品配方组分“增加行”“编辑行”的“新原料”模块中，

自行选择已提交的新原料信息，如下图 7-9 所示。

图 7

图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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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

2.产品配方下载模板中，已新增“唯一标识号”，供企业批量导

入时使用，如下图 10所示。

图 10

四、技术支持

1.系统运行环境

系统推荐以下浏览器版本:谷歌 90 及以上版本、火狐 85 及以

上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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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系统支持咨询

（1）关于化妆品新原料与关联产品同步申报的系统操作问题，

可通过 QQ群（734950794、322766184、158433378）或化妆品智慧申

报审评系统中的“系统问题收集”模块进行反馈咨询。

（2）网上办事大厅账号注册、登录、账号授权等相关问题，请

咨询国家药监局“互联网+政务”服务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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